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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经信企业〔2019〕158 号

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 2019年隐形
冠军及培育企业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经信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“雏鹰行动”

培育隐形冠军企业的实施意见》（浙政办发﹝2019﹞28 号），

打造一批隐形冠军企业，推动我省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高质量

发展，现将2019年隐形冠军及培育企业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标任务

2019年计划确认40家左右隐形冠军企业，270家左右隐形冠

军培育企业。

二、隐形冠军企业申报条件

企业守法经营，照章纳税。近三年内无重大安全生产、质量、

环保事故发生和不良诚信记录，同时需符合以下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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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领域

企业所属行业为国家和省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，属于《中国

制造2025浙江行动纲要》明确的11类重点发展产业或浙江省“传

统制造业改造提升”重点行业。

（二）综合效益

1、2018 年度企业营业收入在 5000 万元至 20 亿元之间；

2、2016-2018 年企业营业收入持续增长，净利润平均增长

率达到10%以上。近 2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较大的企业可以适

当放宽，但应提供具体情况说明；

3、企业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%，且银行资信等级 A级以上。

（三）专业化程度

1、企业从事特定细分市场时间达到 5年及以上；

2、主要产品销售额占企业全部销售 70%以上（如有多个主

要产品的，产品之间应有直接关联性）；

3、主要产品在细分行业内具有优良信誉，且细分市场占有

率位于全国前 5位或全省前 3位；以出口为主的产品，市场占有

率位于全球前 10 位。

（四）创新研发

1、2018年度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不得低于

3%；

2、企业具有与主要产品相关的发明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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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用新型专利、软件著作产权数量等，其中制造业企业发明专利

不得少于 1项。

（五）优先推荐

1、优先推荐的重点行业：电子信息技术产业、高端装备制

造业、消费品业、具有县域经济特色的传统制造业；

2、优先推荐已入库培育的隐形冠军培育企业。

三、隐形冠军企业申报要求

隐形冠军企业采取限额申报，杭州、宁波、温州原则上不超

过12家，湖州、嘉兴、绍兴、金华、台州不超过10家，衢州、

舟山、丽水不超过 5家。

为鼓励培育不同规模的隐形冠军，各地推荐需兼顾不同规模

的企业，原则上以推荐中型企业为主，其他按照附件2的分配比

例进行推荐。不同规模的企业分开进行评审。

隐形冠军企业实施动态管理，有效期为3年，到期后由省经

信厅组织开展评估和复核。

四、隐形冠军培育企业申报条件和要求

申报条件具体见附件1。培育企业推荐数量按照年初下达的

入库任务数的120%推荐，其中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-4亿元之间

的企业数量应不低于总推荐数量的 60%。

申报隐形冠军但未通过评审的企业，纳入隐形冠军培育企业

评审，企业无需再申报，不占推荐名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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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

申请 企 业 请登 录 浙 江省 中 小 企业 公 共 服务 平台

（http://www.96871.com.cn）进行在线申请，县（市、区）、市

经信局在线进行初审。隐形冠军企业申报需提供纸质申报材料

（要求见附件5）一式两份，由各市统一汇总行文上报，上报截

止时间为10月21日。

联系人：省经信厅中小企业与民营经济发展处 应红英，联

系电话：0571-87059133；

省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杨思宝，联系电话：0571-85153236；

在线申报技术咨询电话：0571-87758256、87758257，QQ：

10425012。

附件：1.浙江省隐形冠军培育企业申报条件

2.2019 年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推荐分配表

3.浙江省隐形冠军（培育）企业申报表

4.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综合评价表

5.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申报资料明细表

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

2019 年 9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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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浙江省隐形冠军培育企业申报条件
1、2018 年度企业营业收入在 5000 万元至 20亿元之间。

2、属于国家和省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，属于《中国制造2025

浙江行动纲要》明确的 11 类重点发展产业或浙江省“传统制造

业改造提升”重点行业。

3、长期专注产业链中某个环节或某个产品，企业主导产品

在国内细分行业中拥有较高的市场份额，或是与大型企业形成紧

密的协作配套关系。

4、具有持续创新能力。建有专门的研发机构，配有一定数

量的研发设计人员，研发投入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，拥有自主知

识产权的产品或技术。

5、注重特色化生产和经营，采用独特的工艺、技术、配方

或特殊原料进行生产（或提供特色化的销售服务），企业有自主

品牌。

6、能够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，企业产品质量高于国家

标准（包括行业标准、团体标准）。开展精益生产和精益管理，

企业内部建立较为先进的质量管理控制体系，采用信息化手段提

高企业生产管理水平。

7、企业守法经营，照章纳税。近三年内无重大安全生产、

质量、环保事故发生和不良诚信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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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19 年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推荐分配表

地 区

隐形冠军企业推荐分配数量（家）

总 数

企业营业收入

5000万元≤X≤

4亿

企业营业收入4

亿元<X≤10亿

企业营业收入

10亿元<X≤20

亿

杭州市 12 7 4-5 0-1

宁波市 12 7 4-5 0-1

温州市 12 7 4-5 0-1

湖州市 10 6 3-4 0-1

嘉兴市 10 6 3-4 0-1

绍兴市 10 6 3-4 0-1

金华市 10 6 3-4 0-1

衢州市 5 3 1-2 0-1

舟山市 5 3 1-2 0-1

台州市 10 6 3-4 0-1

丽水市 5 3 1-2 0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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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浙江省隐形冠军（培育）企业申报表

□申报隐形冠军培育企业 □申报隐形冠军企业 （注：以上只能选择一项）

一、企业基础信息

单位名称
（加盖公章）

归口行业 成立时间

所在县（市、
区）

联系地址

注册资本 银行信用等级

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

联系人及职务 联系方式

电子邮箱 传 真

主要产品

主要产品分别在省

内、国内和国际市
场的份额

专利（或专

有技术、软
件著作权）

情况及数量

产品执行标准情况 产品认证情况

管理体系认证情况

产品是否属于
“中国制造2025浙

江行动纲要” 重点
发展的 11 个产业

□机器人与智能装备 □新能源汽车与现代交通装备 □高端

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 □新能源和节能环保装备 □通信网络
与智能终端 □专用集成电路与新型元器件 □物联网、云计

算、大数据和工业软件 □新材料 □生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
器械 □绿色石油化工 □时尚轻纺业 □以上都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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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属于优先推荐
□电子信息技术行业 □高端装备制造业 □消费品业 □具
有县域经济特色的传统制造业 □已入库培育企业

企业近三年获得省
级以上荣誉情况

二、最近三年基本数据

主要经济指标（单
位：人、万元）

2016 年 2017 年 同比增幅% 2018 年 同比增幅%

1.资产总额

2.主营业务收入

3.主营业务税金

4.利润总额

5.从业人员 / /

6.资产负债率(%) / /

7.研发经费总量
（万元）及占主营

业务收入比重（%）

/ /



— 9 —

附件 4

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综合评价表
序
号

评价
指标 评分要求 企业自评

1
产品市场
占 有 率
（20分）

细分市场排名
（20分）

1、国际前10或国内第1名（20分）；
2、国内前3名（15分）；
3、国内前5名或省内第1名（10分）；
4、省内前3名（8分）。

2 产品创新
性（30分）

产 品创 新性
（10分）

1、产品具有原研创性，国内首台套；或替代
进口，填补国内空白（10分）；
2、省内首台套或列入“浙江精品制造”（5
分）。

产品主要性能
和指标（10分）

1、国际领先（10分）；
2、国际先进（5分）；
3、国内领先（2分）。

主导与参与制
定 产品 标准
（10分）

1、主导或参与国际标准（10分）；
2、主导或参与国家标准（5分）；
3、主导或参与行业标准（3分）。

3
生产技术
水平（20
分）

工艺水平（10
分）

1、生产工艺水平先进，加工精度高，达到国
际先进水平（10分）；
2、生产工艺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（5分）。

装备水平（10
分）

生产装备自动化、智能力水平高，企业人均
劳动生产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（10分）

4 企业持续
创新能力
（20分）

近3年研发经
费占主营业务
收入比重（10
分）

1、持续8%以上（10分）；
2、持续5%以上（8分）；
3、持续3%以上（5分）。

企业研发机构
建设（10分）

1、建有省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、研发中心
等研究机构；（10分）；
2、建有市级企业技术中心、研发中心、院士
专家工作站、博士后工作站等研究机构（5
分）。

5
企业基础
建设（10
分）

企业管理（5
分）

1、开展精益管理，有先进完善的质量管理体
系和信息化体系（3分）；
2、运用ERP、MES、CRM等其他管理工具(2分）。

国际化布局（5
分）

1、产品已有大量出口，企业有清晰明确的国
际化战略和国际化营销网络，未来出口将有
较大幅度增长（5分）；
2、产品尚无出口或少量出口，但企业未来有
清晰明确的国际化战略（2分）。

6
附加分（5
分）

入库培育（5
分）

已是入库培育企业且正常填报入库企业信息
（5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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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申报资料明细表

备注：1、证明文件必须真实有效；2、企业纳税证明、银行信用等级

等证明材料可由当地经信部门统一出具。

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27日印发

序

号
资料名称

1 浙江省隐形冠军（培育）企业申报表

2 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综合评价表

3

浙江省隐形冠企业申报书

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企业基本情况介绍、主要产品及市场规模、

生产和质量管理和发展战略等。）

4
细分行业排名证明（省级及以上行业权威机构、专业期刊评选或主

流新闻媒体，2016-2018年三年间的任何一年都可以）

5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

6 银行信用等级证明

7 相关专利（或专有技术、软件著作权）证书

8 有关荣誉证书

9 纳税证明

10 2016-2018年度会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、现金流量表、损益表）

11 综合评价各项指标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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